
國立臺南大學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要點 
109 年 9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達到學用合一目的，並協助師生創新創業，於不妨礙校務發展及教學進行之原則下，得提供實體

空間供創業團隊進駐，並以學校場域作為公司設立登記地址，特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申請創業團隊

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之規定，訂定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

設立登記審查要點。 

二、 申請者限本校師生或本校畢業五年內學生組成之創業團隊，始得申請以本校場域辦理公司設立登記。 

三、 創業團隊檢附應備文件(如附件)依本要點向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申請進駐本

校場域並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作業，待本校技術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技審會)審查通過並提送教

育部核定後，經本校以書面通知後，始得以本校地址申請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創業團隊應於本校書

面通知後15日內完成與本校簽訂進駐合約。 

四、 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於本校場域之創業團隊，應每半年接受本校研發處考評至少一次。如考評結果不及

格者，本校得終止進駐合約，並要求創業團隊於本校書面通知後一個月內離駐，以及辦理公司設立所在

地變更登記。 

五、 本校場域提供創業團隊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期限以三年為原則，至多得延長二年。創業團隊申請公司設

立登記期限延長，須於前述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向本校研發處提出申請，並經技審會審查通過後，始得

延長公司設立登記期限。如技審會審查不同意延長登記期限，本校依本要點第四點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及本校所訂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申請本校場域作為公司登記之應備文件 

1.應備文件列表 

 

文件名稱 說明 

1.申請表 格式如後 

2.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下列證明文件擇一：(1)本校師生、(2)本校五

年內畢業生 

3.公司章程影本 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公司之章程 

4.發起人名冊影本 如非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者，免附 

5.股東明細表影本 

含董監事、法人股東或其他負責人資格及身

分證明文件、持股股數、持股比率、投票表

決權比例 

6.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影本 經會計師簽證後之資本額證明 

7.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核准聯影本 若已完成登記者，免附 

8.進駐國立臺南大學證明文件 若未完成進駐申請者，免附 

9.營運計畫書 

得以申請進駐之營運計畫書代替之，但須再

說明對提升本校教學研究之關連性及效益、

未來產學合作相關規劃等 

10.進駐場域提供公司登記約定切結書 格式如後 

註：以上文件若為影本已完成公司登記者，須蓋公司大小章；未完成公司登記者，須蓋申請人印章。 

  



2. 申請國立臺南大學場域作為公司登記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 未完成公司登記： 

1.籌備處名稱： 2.負 責 人：   

3.預定資本額： 4.營業項目：   

□ 已完成公司登記： 

1.公司名稱： 2.成立日期：   

3.負 責 人： 4.資 本 額：   

5.統一編號： 6.營業項目：   

7.公司地址：                             

 

二、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三、是否已進駐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是、□否 

四、檢附文件 

□申請表 □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影本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核准聯影本 

□公司章程影本 □進駐國立臺南大學證明文件 

□發起人名冊 □營運計畫書三份及電子檔 
□股東明細表 □進駐場域提供公司登記約定切結書 
□申請表 □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影本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核准聯影本 

□公司章程影本 □進駐國立臺南大學證明文件 

 

 

本公司承諾：於本申請案經審查核准後，願恪遵「國立臺南大學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登記審查要點」及

國立臺南大學所訂定之一切法規。 

 

公司章： 代表人： (簽章) 

  



3. 進駐場域提供公司登記約定切結書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向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乙方）申請場域辦理公司登

記，願遵守以下規定，如有違反其規定，甲方願負起一切責任，絕無異議。若有任何法律糾紛，雙方同意

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 甲方願負起所承借與登記場域之善良保管責任。 

2. 甲方以乙方場域作為公司登記期限以三年為原則，並得展延至多二年，最長不得超過雙方進駐合約期

限。 

3. 甲方欲進行公司變更登記，應提前一個月以書面告知乙方。 

4. 甲方願依據乙方「國立臺南大學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登記審查要點」，以及乙方進駐合約相

關規定辦理。 

5. 甲方應交付乙方創新育成中心所定之培育室進駐費的二個月進駐費作為保證金、並於進駐合約及登記合約

經公證作成公證書後，始得進駐乙方場域。 

6. 甲方須受乙方每半年進駐考評。 

7. 甲方若有違法或違約事項，乙方有權與之終止合約要求其遷離並變更其公司之登記。 

8. 登記期限屆滿若甲方未變更登記，願受民、刑事責任外，並應賠償乙方一切因此所受之損害。 

9. 甲方如未切實遵守本切結書第7條及第8條約定，乙方得逕行終止進駐合約、要求遷離並變更其公司

之登記，並得沒收保證金，另亦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以為賠償乙方之損害。 

 

此致 

國立臺南大學 

立切結書者：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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